
 

機關(構)全銜 

 
服   務   證   明   書

立 案 字 號 ： 
醫療機構代碼：               

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

  

 
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          

到 任 

年 月 

卸 任 

年 月 

服 務 部 門

（任教系所）

職 稱

及 職 務

實 際 擔 任 工 作 內 容 

（授課課程名稱及學分數） 
證 書 字 號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歷 

 

年 

 

所 

 

任 

 

工 

 

作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（服務機關蓋印信處） 

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（或負責人）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附註：一、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理師考試規則第六條第四項、第七條第四項規定，

於民國九十年十一月二十一日心理師法公布施行前已畢業者，得以其執行臨床心理教

學或臨床心理業務（諮商心理教學或諮商心理業務）之年資折抵實習。 
二、本證明書歷年所任工作欄如不敷填寫，請自行影印使用，惟均請加蓋出證機關(構)印信。

三、本證明書必須依申請人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，如有不實，出證機關(構)之承辦人及

主管人員，均應負法律責任。 
四、以臨床心理教學或諮商心理教學年資折抵者，須附繳教育部核發之教授、副教授、助

理教授、講師證書。 
五、本須知表格均為直式橫書，凡持用已開具舊式直式直書證明書仍為有效。 


